
英德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英德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是由政府专项基金保底和热心大病关爱公益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志愿捐赠设立的用于贫困群众大病关爱救助的专项基金，由市民政局、市慈善会共同管理，在市慈善会下设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接受市民政局、业务指导单位和其他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旨在对在英德市参加医疗保险人员（含符合条件的外来劳务人员），因重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第二条  为规范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三条  重大疾病关爱基金来源主要包括：

（一）市财政保底资金每年拨款100万元。

（二）倡议英德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市财政供给的其他人员每人每年募捐的资金。

（三）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资金。

（四）英德市慈善会可以用于医疗救助的资金。

（五）每年“6·30”活动部分捐款。

（六）其他来源。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四条  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的救助对象包括民政救助对象和大病医治困难对象。
（一）民政救助对象：英德市在册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及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度住院期间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自费总额（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保险支付、社会捐赠、各类救助等后）达到4000元以上（含4000元），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给予50%的救助，每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10万元。

（二）大病医治困难对象（非民政救助对象）：在英德市参加医疗保险人员因患重大疾病住院治疗造成困难的非民政救助对象，年度住院期间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总额（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报销、医疗救助和商业保险支付、社会捐赠、各类救助等后）达到40000元以上（含40000元），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给予20%的救助，每年度个人最高救助限额为10万元。在英德市工作并购买社保满3年以上，且当年累计参加英德市医疗统筹保险12个月以上的外来劳务人员可参照本条款实施救助。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对象每人每年原则上只能享受一次关爱救助；一年多次住院治疗的费用累计为当年度救助，跨年度住院治疗的费用可纳入第二年的费用累计计算；救助对象原则上病愈出院（或病逝）后60天内提出申请，因特殊情况未能及时申请的必须要在当年的12月31日前申请本年度的重大疾病关爱救助。

第六条  申请救助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提供英德市参加医疗统筹保险证明。其中：外来劳务人员须提供在本市购买社保，参加英德市医疗保险和单位就业证明。

（二）填写《英德市慈善会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申请审批表》和《英德市慈善会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申请人家庭情况调查表》。

（三）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

（四）提供住院期间有效医疗发票原件（如发票原件已交医保经办部门或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报销的，须由收票单位在发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五）医疗费用结算单原件（在医院直接报销的由医院出具并加盖公章，在医保经办部门零星报销的由医保经办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

（六）申请人银行账号复印件。

第七条  基金支出遵循下列审批程序：
（一）受理。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关爱对象由英德市各镇（街）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办受理申请，各镇（街）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办在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按规定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填写《英德市慈善会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申请审批表》和《英德市慈善会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申请人家庭情况调查表》，按规定报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审批；不符合条件的，进行解释。

（二）审批。各镇（街）每月20日之前将符合重大疾病关爱基金救助条件的申请资料上交至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三）公示。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在市政府网站对符合重大疾病关爱基金救助的对象公示7天。公示期间接到举报的，由镇街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办以及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进行调查复核和处理。

第四章  基金管理

第八条  重大疾病基金为专项基金，执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财务审计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市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在英德市慈善会帐户分帐管理，实行专款专用，结余部分滚存结转下年使用，结余资金存入银行。

英德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建立重大疾病关爱对象救助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一次一案，材料齐全，数据真实。市重大疾病关爱基金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票据的，经调查核实后收回救助金。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从2026年1月1日到2028年12月31日。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英德市民政局和英德市慈善会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